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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

《沈阳市工业节能资金管理实施细则
(⒛19年本 )》 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 :

为进一步规范市工业节能资金管理,充分发挥资金的示

范、引导和激励作用,推动我市工业企业节能降耗,根据相关

规定,结 合工作实际,现将 《沈阳市工业节能资金管理实施细

贝刂(2019年 本)》 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沈阳
狎千北砷倌'憝“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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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   ⒛19年 9月 9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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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工业节能资金管理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 贝刂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市工业节能资金的使用与管理,充分

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,提高资金使用效率,根据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、《中共沈阳市委 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

沈阳市振兴实体经济若干政策措施)的通知》(沈委发 (⒛】7〕 29

号 )、 《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(沈 阳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)的通知》(沈政发 〔⒛】8)8号 )和 《沈阳市节约能源条例》

等相关规定,结合我市实际,制 订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市工业节能资金是指用于支持工业节能降耗、资源

综合利用、创建绿色制造体系的资金。资金纳入市工业发展专项

资金预算管理,按项目申报,依程序审批。

第三条 市工信局负责制定工业节能资金的年度支持方向

和重点,建立项目库,申 报专项资金预算,编制专项资金使用计

划,组织项目申报、论证、评审。市财政局负责安排年度专项资

金预算,按照市政府批准的项目计划拨付资金,依据市工信局对

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情况做好再评估和重点评价。

第二章 资金使用方向

第四条 获得国家、省政府支持的需要地方政府配套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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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工业节能节水技术改造项目。

(一 )节能技术改造项目。支持工业企业特别是重点用能企

业对现有的工艺和设备实施节能改造,包括工业锅炉 (窑炉)节
能技术改造、电机能效提升、佘热佘压利用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

等。

(二 )节水技术改造项目。重点支持造纸、食品、化工等高
耗水行业企业实施节水技术改造,以及工艺节水、工业废水深度
处理回用等技术应用。

第六条 工业资源综合利用项目。

(一 )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。支持粉煤灰、煤矸石、
尾矿、脱硫石膏、冶炼渣等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。

(二 )再生资源综合利用项目。支持再制造、废有色金属、
废塑料、废轮胎、废纸、建筑废弃物等资源再生利用项目。

第七条 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改造项目。支持重点行业企业按
照工业领域大气污染防治和水污染防治等要求,采用先进的清洁
生产技术实施清洁生产改造项目。

第八条 工业领域的节能环保技术、工艺和装各的产业化示
范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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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支持工业企业创建国家、省级绿色工厂、绿色供应

链及绿色产品等方面绿色制造示范体系。

第十条 市政府确定的其他工业节能项目。

第三章 资金支持方式

第十一条 根据项目不同情况,资金采取有偿、无偿补助的

支持方式。

(一 )对年节能量 3oo吨标煤以上的节能技术改造项目,按
上年度项目实际完咸固定资产节能投资额的 ±O%给予补助,年节

能量在⒛oo吨标煤以下、3Oo吨标煤以上的项目,单项补助资金
不超过IOo万元,年节能量在⒛OO吨标煤 (含 )以上的项目∵
单项补助资金不超过 ⒛o万元。

对年节水量达 】万吨或废水回用率大于 50%的节水技术节能
投资改造项目,按上年度项目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 LO%给予
补助,单项补助资金不超过 LOo万元。

(二 )对 固定资产投资额超过 ⒛o万元的工业资源综合+ll用

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项目,按上年度项目实际完咸固定资产投资
额的 IO%给予补助,单项补助资金不超过 ⒛O万元。

(三 )对 固定资产投资额超过 2oo万元的节能环保技术、工

艺和装各产业化示范项目,按上年度项目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
额的 1O%给予补助,单项补助资金不超过 IOo万元。

3̈¨



(四 )对 2or年 以来获得国家、省绿色制造示范体系的企

业 (绿色工厂、绿色供应链及绿色产品),分别按国家级、省级

给予 50万元、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,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,对

已享受省级奖励资金的,只 给予补足国家级奖励数额。单个企业

仅能申报一个专项 (绿色工厂、绿色供应链及绿色产品)的奖励

资金。

第四章 申报条件

第十二条 企业须具备下列条件 :

(一 )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,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;

(二 )具有完善的能源统计、计量与管理制度。

(三 )重点用能企业按规定完戚节能目标任务,定期自行开

展能源审计,准确及时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等。

第十三条 项目须具备下列条件 :

(一 )技术先进适用。符合国家、省、市产业政策,在行业

或地区内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和示范意义 ;

(二 )项 目节能效呆明显。项目实施后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、

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;

(三 )项 目已完工并稳定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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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不予支持。

(一 )单一的供热管网更新改造项目;

(二 )单一的 LED绿色照明改造项目;

(三 )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同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。

第五章 项目申报和审核

第十五条 申报节能技术改造,节水技术改造,工业资源综

合利用,清洁生产技术改造,节能环保技术、工艺和装各的产业

化示范应提交:企业基本情况表及项目基本情况表、资金申请报

告、项目立项手续、企业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和当年度截止申报

日会计报表、项目实际完咸投资情况表及有关证明材料、承诺书、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(副本)复印件、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。

申报绿色制造示范体系的单位应提交:资金申请报告、获得

国家、省级称号的文件、承诺书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(副 本)复

印件、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。

第十六条 工业节能项目由所在区、县 (市 )工业节能主管

部门负责报送市工信局。市工信局负责市工业节能资金项目的预

算编制、组织申报、项目初审、项目评审、计划下达等工作。绿

色制造示范体系奖励资金计划由市工信局负责预算编制、组织申

报、计划下达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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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资金实行项目库管理,提前一年启动项目库的申

报、入库、初选等工作。 工业节能资金的项目组织工作在上一

年度的下半年开始,8月 底前完咸项目预算编制,】】月底前完咸

预算审核并上报。工业节能资金预算执行年度主要完成项目评

审、计划报批和资金拨付工作。

第十∧条 同一年度内,同 一单位原则上只能申请一个项目,

且与其他政府支持项目不重复支持。

第十九条 市工信局采取聘请第三方机构方式同步开展工业

节能项目专业评审和财务评审,对通过专业评估和财务评审的项

目按预算额度进行综合平衡制定仝市工业节能资金项目计划,社

会公示无异议后,会 同市财政局报市政府审批后正式下达。

第六章 资金和项目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

第二十条 资金使用单位作为资金管理的第一责任人,要建

立健仝内部财务管理制度,加强专项资金管理,切实做到专款专

用,严禁挤占挪用,自 觉接受市工信局、财政和审计部门对专项

资金使用情况监督检查和跟踪审计。

第二十一条 按照相关规定,项 目专业评审、财务评审、绩

效评价等费用,在市工业节能资金中列支。

第二十二条 市工信局负责工业专项项 目的仝过程跟踪问

效,定期或不定期跟踪项目实施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,在项目完



成后组织项目验收及绩效评价。

第二十三条 市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监督执纪问责,依纪依规

对违反规定行为进行查处。

第七章 附 贝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工信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 《沈阳市工业节
能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(⒛LB年本 )》 (沈经信发 (2o】8)″ 号)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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